










按照政策规定给予预警，预警后 15个 工作日 内仍不回款

的， 暂缓拨付该定点 医疗机构医保费用。

5.顺畅问题反馈渠道。各医疗机构在落实集采工作中存在

的问题和困难，尤其是生产企业(配送企业)不供货、供货不

及时、私自调整供应品规等严重影响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问题，

及时报告县医保局，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处理。

6.严肃问责。对在集采工作中未按相关文件要求上报约定

采购量和未在采购周期内完成采购任务的单位，消极应付、弄虚

作假等违规、违纪问题，县医保局将严格按照《宝鸡市基本医疗

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书》 相关条款处罚，同时移交

县纪委处理，县纪委监委派驻卫健局纪检监察组将追究各医疗

机构主要负责人纪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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